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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國道中山高速公路五楊段耗費約新

台幣900億元興建，惟通車日期一再延宕，工

程品質、造價及預算等亦引發外界諸多疑慮

，是否涉有人為疏失或弊端？認有深入查究

之必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國道1號(即中山高速公路，下稱中山高或國1)五股

至楊梅段(下稱五楊段)拓寬工程計畫(下稱本計畫)係沿

中山高二側高架拓寬，全線長約40公里，85%為高架橋梁

，預期完工通車後可改善五股至楊梅段交通壅塞情形，

並配合桃園機場園區未來發展需求，提供快速高架聯外

幹道服務；及建構高乘載車輛運輸環境，達到效率、安

全、永續、均衡及關懷等交通運輸目標。 

本計畫原由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(下稱高

公局)辦理，民國(下同)94年5月完成可行性研究，概估

分年建設經費約新台幣(下略)470億元(含規劃設計費約

10億元、用地及拆遷補償費約54億元、工程建造費約406

億元)。因行政院環境保護署(下稱環保署)94年7月26日

環境影響評估審查(下稱環評審查)委員會第133次會議

決議「認定不應開發」、「得另提替代方案重新送審」

，高公局遂研提替代方案，調整林口路段以避開鄰山路

側之環境敏感區，而於97年6月通過環評審查。復因95

年至97年間營建物價大幅上漲(以95年為基期之營造工

程物價指數年帄均值由100漲至124.25)，高公局辦理替

代方案可行性研究時，遂重新檢討建設經費，將分年經

費調整為695億元(含規劃設計費約16.5億元、用地及拆

遷補償費約70.5億元、工程建造費約569億元<含監造等>

、物價調整費約39億元)，並預定於104年2月完工；行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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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則於97年11月11日核復原則同意。迄97年底，因遭逢

全球金融風暴，政府為振興經濟擴大公共投資，將本計

畫納入行政院振興經濟方案建設，交通部並指示將完工

期程提前至101年底(縮短工期約26個月)，總建設經費經

重新檢討後調增為882.57億元(含規劃設計費約12.76億

元、用地及拆遷補償費約 84.52億元、工程建造費約

785.29億元<含直接工程、間接工程、工程預備費等及物

價調整費等>)，並經高公局陳報交通部於97年11月27日

核轉行政院於98年2月3日核定。 

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(下稱國工局)於98年

2月9日接辦本工程後，即依核定之建設計畫接續辦理規

劃設計。高公局為在短時間內重新修訂完成建設計畫期

程及經費，僅考量以鋼橋之快速施工特性來提高施工效

率，而規劃鋼橋占路線總長比例約達40%。嗣國工局於設

計作業階段檢討相關工程費用時，評估考量同期間國內

公共工程亦有其他鋼構需求，經調查國內鋼構廠商產能

等情形，可能會有鋼構供應不足而影響計畫期程的情形

，經研討其他工法，最後設計成果五股林口段(約30K~45K

、15公里長)以鋼構為主，林口中壢段(約45K~59K、14

公里長)以PC箱型梁為主，中壢楊梅段(59K~71K)則以預

鑄節塊吊裝工法為主(長約8.7公里)。全路段鋼構占路線

總長約26%。且原核列經費係以97年之營建物價指數為據

，約為124.25(以95年為基期)；而本計畫12個土木標於

98年9月至99年1月發包，當時營建物價指數約為114(以

95年為基期)。再加上廠商決標價與發包預算之差異(帄

均約為預算價8折)，故預估實支經費約可降為606.09億

元(含規劃設計費約11.97億元、用地及拆遷補償費約

71.59億元、工程建造費約522.53億元<含直接工程費、

間接工程費、工程預備費及物價調整費等>)。另因國道

計程收費方式因故未依原計畫期程(102年第1季)執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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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配合採行因應方案辦理契約變更；施工期間部分用地

拆遷陳情複估、既有管線未及時遷移、或未預見之不明

管線遷移作業、颱風豪雨天候影響，以及因應現地情況

差異、民意代表或民眾陳情，提出要求調整隔音牆設置

型式、增設邊坡排水設施、農路增設或改道訴求等因素

辦理變更設計等，影響施工進度推展；及部分採高架橋

預鑄節塊吊裝工法施工之工程，勞檢單位要求施工時需

維持下方既有道路之淨空，致增加交通維持管理作業及

施工所需時間等非可預見或不可抗力原因之影響，土木

標各工程預估展延至101年12月至102年6月，附屬工程完

工期程亦受影響，故交通部以101年12月19日交路(一)

字第1018500103號函陳報行政院第1次修正計畫，將整體

期程展延至102年9月底，並經行政院於102年2月21日函

復同意修正在案。 

本計畫標案共分為3件規劃設計契約(契約金額合計

約10.86億元、追加金額0.39億元)、3件委託監造及專業

技術顧問服務契約(契約金額合計約17.06億元、追加金

額約0.56億元)、12件土木工程契約(契約金額合計約

426.48億元、追加金額約11.05億元)及4件照明與交控工

程契約(契約金額合計約4.03億元、追加金額約0.02億元

)，全部標案契約金額共計約458.43億元、追加金額約

12.02億元。其中，中壢至楊梅段，長約12公里，前於101

年12月16日開放通車；五股至中壢段，長約28公里，則

於102年4月20日開放通車。有關交通部對外公布五楊段

之通車日期一再延宕，工程品質、造價及預算等亦引發

外界諸多疑慮等情，業經本院調查竣事，爰臚列調查意

見如下： 

一、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未能確實掌握本計畫工

程進度及施工情形，於尚未完成通車勘驗程序及確認

已達通車標準之前，交通部卻提前對外公布通車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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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且一延再延達3次之多，終因趕工不及及施工瑕疵等

而無法如期通車，斲傷政府誠信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公路通車勘驗作業要點(交通部92年11月26日交

路字第0920012456號函訂定)第2點規定：「本要點

所定公路主管機關勘驗事項，僅就涉及行車安全與

順暢之項目進行檢查，有關工程驗收事項應依政府

採購法及契約相關規定辦理。」第3點第1項：「公

路達通車標準時，其通車前勘驗程序分三階段辦理

：(一)第一階段：由施工單位在認為已達通車標準

時，應先自行完成初步勘驗並改善檢查缺失。(二)

第二階段：由施工單位邀請接管管理單位、警察單

位及相關道路管理(改善)單位等有關單位一同參與

進行複驗。(三)第三階段：由施工單位報請主管機

關派員組專案小組進行勘驗。」第5點：「公路達通

車標準，係指通車路段路面、標誌、標線、號誌及

路側相關設施等均應配合完成。」第10點：「有關

通車時之服務設施如故障車輛拖吊、緊急救護醫院

等，接管單位應配合洽妥。」爰是，本計畫應依行

政院核定之建設計畫期程，於工程相關作業項目完

成後，依據前開作業要點規定，辦理三階段通車勘

驗程序，確認已達通車標準後，再擇期開放通車，

並由施工單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(二)經查，五楊段拓寬工程通車勘驗日期，詳如下表： 

路段 

階段 

五股至中壢路段 中壢至楊梅路段 

五股至機場系統交流道
(30K+418-50K+970) 

機場系統交流道 
至中壢轉接道

(50K+970-59K+000) 

中壢轉接道至楊梅
(59K+000-71K+057) 

第一階段 102.1.10 

(一、二階段合併辦理) 

102.1.16 
102.2.7(C907標) 

(一、二階段合併辦理) 

101.10.19 

第二階段 101.11.19 

第三階段 102.1.25 
102.3.1 

(102.4.12複驗) 
101.12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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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預定 
通車日 

1.102.2初(農曆年前) 
2.102.2底(元宵節前後) 

3.102.3.11 
101.12.16 

實際 
通車日 

102.4.20 101.12.16 

註：因本計畫土木標各工程預估展延至101.12~102.6，附屬工程完工期程亦
受影響，故交通部函報第1次修正計畫，將整體期程展延至102.9底，並
經行政院102.2.21同意在案。 

本計畫中壢至楊梅路段經三階段勘驗後雖於

101年12月16日如期通車，惟五股至中壢路段原預

定102年2月初(農曆年前)通車，卻因第C907標工程

之人、機、料資源調度不足影響進度，於102年2月

7日始完成第一、二階段的合併勘驗，而將通車期

程延至102年2月底(元宵節前後)。復因施工人員年

節期間工作意願低及天候不良影響，致第C907標工

程相關之施工作業迄至102年2月25日始報竣，迄

102年3月1日始完成第三階段通車勘驗程序，乃再

將通車日期延至102年3月11日。又因第C907標工程

未及時改善箱梁混凝土施工瑕疵，經媒體披露後，

國工局委託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就承商所提修

補計畫辦理審查及安全評估，歷3次審查會同意該

改善計畫，並由承商改善完成；國工局再委託國家

地震研究中心於102年3月13日進行車行載重詴驗

，驗證結果指出「橋梁結構變形仍在彈性範圍內，

因此橋梁結構體之健全性尚屬完整」。中華民國結

構工程學會並於102年4月12日函復國工局，缺失改

善後橋梁結構符合相關設計規範安全性要求。爰是

，本計畫五股至中壢路段之通車勘驗程序，經交通

部分別於102年1月25日及3月1日就「五股至機場系

統交流道」及「機場系統交流道至中壢轉接道」辦

理現場勘驗；各項勘勘驗缺失事項經國工局要求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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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配合改善完成後，國工局並於4月12日邀高公局

及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(下稱公警局)複

驗，確認該路段已達通車標準，並由高公局報請交

通部備查同意後，始於102年4月20日開放通車。 

(三)另據國工局函復指出，第C907標工程在51~52K間箱

梁側面之蜂窩缺失(1處在南下線51K+900，7處在北

上線52K附近)，係因混凝土澆置搗實不確實產生，

該等缺失於施工查驗即發現，並多次要求承商儘速

辦理缺失改善，該局工務所亦曾以品質查證表或發

文請監造單位加強督促承商改善，惟承商限於人機

不足，改善成果遲緩。該局並已依契約規定，保留

上構混凝土修飾款項達3,281萬餘元；且因第C907

標工程處逾期狀態，加上承商施工資源有限，其施

工安排以趲趕主體工程進度優先，以致施工瑕疵改

善遲緩，衍生媒體報導，影響該局聲譽，對此監造

單位已撤換本計畫之計畫經理，以示負責。 

(四)綜上，國工局對於第C907標工程逾期及施工瑕疵改

善進度遲緩早已知悉，卻未能確實掌握工程進度及

施工情形，於尚未完成通車勘驗程序及確認已達通

車標準之前，交通部卻提前對外公布通車時間，且

一延再延達3次之多，終因趕工不及及施工瑕疵等而

無法如期通車，斲傷政府誠信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本計畫全線85%為高架橋梁，因施工不慎造成鋼筋混凝

土橋梁保護層開裂與蜂窩現象，恐有不良影響，雖已

修補完成，但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允應儘速

完成委託監測作業，並進行長期監測，以維護用路人

之生命財產安全。 

(一)媒體前於102年1月27日報導本計畫P20N混凝土保護

層有開裂情形及102年3月4日報導本計畫之箱梁混

凝土外觀有蜂窩情形；經查，前開工程瑕疵係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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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笫C907標工程P20N第8對節塊於施拉預力完成後

，北側節塊箱梁底板保護層產生裂縫及51~52K間箱

梁側面(1處在南下線51K+900，7處在北上線52K附近

)，因混凝土澆置搗實不確實產生蜂窩缺失。 

(二)對於以上工程瑕疵，據國工局函復： 

１、P20N第8對節塊北側節塊箱梁底板保護層裂縫位

於機場系統交流道匝道上方，經承商國登營造股

份有限公司於102年1月28日配合匝道封閉交維，

將開裂混凝土塊鑿除，並塗布混凝土砂漿修飾；

同年月31日承商修復計畫經監造單位核可後，於

同年2月4日完成改善。國工局並委託國家地震研

究中心就該缺失單元，於同年2月7日進行車行載

重詴驗，經驗證結果「橋梁結構變形仍在彈性範

圍內」，安全無虞，惟仍要求承商延長保固期。 

２、蜂窩缺失係因混凝土澆置搗實不確實產生，該等

缺失於施工查驗即發現，並多次要求承商儘速辦

理缺失改善，惟承商限於人機不足，致改善進度

遲緩。另國工局亦委託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就

承商所提修補計畫辦理審查及安全評估後，同意

承商之改善計畫，承商改善完成後，國工局再委

託國家地震研究中心於102年3月13日就U4S、U6S

單元進行車行載重詴驗，驗證結果指出「橋梁結

構變形仍在彈性範圍內，因此橋梁結構體之健全

性尚屬完整」。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並於102

年4月12日函復，該缺失改善後橋梁結構符合相關

設計規範安全性要求。 

３、第C907標之箱梁施工瑕疵經改善完成，並經確認

已符合原設計要求，惟考量通車後車輛通行會引

起橋梁振動，為掌握改善完成後橋梁結構長期耐

久性，國工局已洽國家地震研究中心進行後續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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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橋梁結構監檢測工作，目前雙方初步就監測項

目、方法及地點配置等事宜進行討論，在近期內

可完成委託工作，並開始進行監測作業。 

(三)綜上，本計畫全線85%為高架橋梁，因施工不慎造成

鋼筋混凝土橋梁保護層開裂與蜂窩現象，恐有不良

影響，雖已修補完成，但國工局允應儘速完成委託

監測作業，並進行長期監測，以維護用路人生命財

產安全。 

三、五楊段拓寬工程業於102年4月20日全面開放通車，對

於五股楊梅段交通壅塞情形確有改善，惟全路段僅以

泰山轉接道、中壢轉接道及楊梅收費站與國1帄面銜接

，並未設有交流道，通車之初難免有用路人誤闖等情

形，國工局確應加強宣導，免生危險；另國工局亦應

加強高架道路救援機制，以保障用路人安全。 

(一)經查，本計畫全長約40公里，其中85%為高架橋梁，

僅以泰山轉接道、中壢轉接道及楊梅收費站與國1

帄面銜接。故國工局於通車前，分別於102年2月及3

月印製60萬份文宣單，另製作「五楊高架行車指南

」2萬5千份轉送高公局發送宣導。高公局與國工局

並多次辦理媒體說明會，102年4月17日亦邀請交通

記者赴通車路段參訪宣傳，4月18至20日密集於各帄

面及電子媒體加強通車宣導(如刊登廣告、上警廣說

明)。國工局將密集蒐集通車後用路人反映意見，檢

討改進及宣導說明。 

(二)次查，五楊高架路段配合汐止五股高架路段既有行

車管理，僅限小型車及大客車通行，禁止大貨車及

載運危險物品車輛通行，以降低事故發生機率及嚴

重性。另配合五楊高架路段無銜接地方道路交流道

之行車環境，為加強該路段交通事故發生時之緊急

救援效率，高公局已研訂「國道1號五楊高架路段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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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應變程序」，並於102年3月8日配合桃園縣政府消

防局辦理聯合救援演練。在人力配置及駐點部分，

高公局除既有內湖、中壢工務段各設置1組事故處理

小組外，另增加2組事故處理小組，並以汐五高架五

股端、泰山轉接道、機場系統交流道、中壢轉接道

及楊梅收費站等與國1帄面銜接處，劃設為8個事故

處理區段，設置4個事故處理班，並規劃各區段救援

之最短路徑，必要時可經由引導逆向進入事故地點

，以加速救援。並將上述程序、路徑提供予協助單

位參考共同使用。外單位救援部分，公警局亦針對

五楊高架路段之執勤成立五楊分隊，加強巡邏密度

；高公局也與臺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及新竹縣政

府達成合作共識，不以縣市界劃分，而是以最短救

援距離來劃分個別責任區，期以最快速度馳援，來

共同維護用路人行車安全。必要時並可協調內政部

空中勤務總隊派遣直升機救援。又，為加強楊梅至

中壢轉接道北上區段之救援速度，國工局已規劃於

楊梅端設置校前路匝道，以縮短救援路線，該環境

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書業經環保署102年5月1日環評

審查委員會第234次會議審查通過，國工局將據以提

報修正建設計畫奉行政院核定後展開後續設計及施

工作業。 

(三)綜上，五楊段拓寬工程業於102年4月20日全面開放

通車，對於五股楊梅段交通壅塞情形確有改善，惟

全路段僅以泰山轉接道、中壢轉接道及楊梅收費站

與國1帄面銜接，並未設有交流道，通車之初難免有

用路人誤闖等情形，國工局確應加強宣導，免生危

險；另國工局亦應加強高架道路救援機制，以保障

用路人安全。 

四、行政院對於公共工程應尊重專業評估，尤其不宜以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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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指導恣意要求大幅縮短工期，致工程因趕工而需額

外增加預算，不僅造成工程單位之壓力，因而影響工

程設計及施工品質，且造成工安事故頻傳，最後仍未

能如期達成完工通車目標，對於政府施政亦產生不利

影響，核有未當。 

(一)經查，五楊段拓寬工程計畫原係由高公局於94年5

月完成可行性研究，經同年7月26日環評審查委員會

決議，研提替代方案後，於97年6月通過環評審查，

其分年經費約為695億元，並預定於104年2月完工。

迄97年底，因遭逢全球金融風暴，政府為振興經濟

擴大公共投資，將本計畫納入行政院振興經濟方案

建設，交通部並指示將完工期程提前至101年底(縮

短工期約26個月)。為配合工期壓縮，除頇廣開工作

面同步施工，投入較多施工設備及人員及延長夜間

施工時間；且因係沿既有中山高兩側採高架方式興

建，施工腹地狹小，為儘量不影響中山高主線車流

，均由地方道路進出施工，幾乎全面施設臨時性之

施工棧橋；另為因應工期緊迫，為加速工進而規劃

大量採用鋼橋建造。故總建設經費調增至882.57億

元。預算經費因此增加約187億元。國工局接續辦理

規劃設計時，發現高公局為在短時間內重新修訂完

成建設計畫期程及經費，僅考量以鋼橋之快速施工

特性來縮短工期，而規劃鋼橋占路線總長比例約達

40%；經重新評估國內鋼構生產容量及考量同期間國

內公共工程其他鋼構需求及國內鋼構廠商產能，可

能會有鋼構供應不足而影響計畫期程的情形，因而

研討以PC箱型梁、預鑄節塊吊裝等其他工法替代，

將全路段鋼構占路線總長降至約26%。且本計畫土木

標發包時之營建物價指數已較原核列經費時為低；

再加上廠商決標價與發包預算之差異(帄均約為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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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價8折)，故預估實支經費約為606.09億元。 

(二)次查，本計畫12個土木標於98年9月至99年1月發包

，並於98年11月起陸續開工，惟自99年7月起即工安

事故頻傳，迄102年4月20日通車日止，共計發生33

起工安事故，造成9人死亡、13人受傷。其中99年6

起，造成2人受傷；100年21起，造成8人受傷、8人

死亡；101年5起、造成3人受傷；102年1起、造成1

人死亡。本院並於100年7月糾正國工局未盡責督促

承商落實安全衛生自主管理，恝置各標工程工安事

故層出不窮，甚至危及中山高行車安全與順暢，且

安全衛生設施等相關圖說，亦乏構造、型式等細節

之完整明確規範，形成工安管理機制漏洞盲點等相

關違失。 

(三)另查，國工局自98年2月9日起接辦本計畫，遂擬訂

以基本設計成果發包之採購策略，俾於最短時間內

完成全線12工程標之發包工作，並依契約規定於基

設發包後4個月頒發細部設計圖說，以達縮短設計時

程提前施工之目標。惟因工期緊縮，致同時間設計

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人力不足

，必頇外借臨時設計人力，亦因設計趕工，導致設

計錯誤情事。全案經本院調查完成，發現因設計及

審查時間受壓縮，造成作業時間集中及人力需求尖

峰現象，國工局雖事先採行因應措施，仍因僅以基

本設計圖說倉促發包，肇生高架橋墩井式基礎鋼筋

短少之設計錯誤情事，經媒體揭露後，雖作適當補

強，惟已創傷設計單位專業能力，且亦傷害主辦機

關(國工局)甚至政府施政形象，而於100年5月函請

交通部及國工局檢討改進在案。 

(四)再查，本計畫五股至中壢路段原預定102年2月初(

農曆年前)通車，然因第C907標工程之人、機、料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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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調度不足影響進度，且其施工安排以趲趕主體工

程進度優先，致未及時改善箱梁混凝土施工瑕疵，

衍生媒體報導，對此，監造單位雖已撤換本計畫經

理，以示負責，惟已對國工局聲譽造成影響，該路

段亦因此延至102年4月20日始得開放通車。又，本

計畫因國道計程收費方式未依原計畫期程執行，需

配合採行因應方案辦理契約變更；施工期間部分用

地拆遷陳情複估、既有管線未及時遷移、或未預見

之不明管線遷移作業、颱風豪雨天候影響，以及因

應現地情況差異、民意代表或民眾陳情，提出要求

調整隔音牆設置型式、增設邊坡排水設施、農路增

設或改道訴求等因素辦理變更設計等，影響施工進

度推展；及部分採高架橋預鑄節塊吊裝工法施工之

工程，勞檢單位要求施工時需維持下方既有道路之

淨空，致增加交通維持管理作業及施工所需時間等

非可預見或不可抗力原因之影響，土木標各工程預

估展延至101年12月至102年6月，附屬工程完工期程

亦受影響，故交通部以101年12月19日交路(一)字第

1018500103號函陳報行政院第1次修正計畫，將整體

期程展延至102年9月底，並經行政院於102年2月21

日函復同意修正在案。 

(五)綜上，行政院對於公共工程應尊重專業評估，尤其

不宜以政策指導恣意要求大幅縮短工期，致工程因

趕工而需額外增加預算，不僅造成工程單位之壓力

，因而影響工程設計及施工品質，且造成工安事故

頻傳，最後仍未能如期達成完工通車目標，對於政

府施政亦產生不利影響，核有未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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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提案糾正交通部及所屬臺灣區國道新建

工程局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至三，函請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

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四，函請行政院研處改善見復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陳永祥  

林鉅鋃 

馬秀如 

 

 

 


